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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现今，信息技术已经成为教育领域不可或缺的教学工具之
一，对于法学教学来讲，信息技术的应用更为迫切。如何将信息
技术与法学教学有效结合，通过多种方式（文字、图形、图像、
动画、影像和声音等）显示法学信息，有效缩短学习时间、提高
教学质量，实现教学目标的最优化，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

1 信息技术运用于教学的优势

1.1突破时空限制，提供便利环境
利用网络技术将教学视频与教学课件等上传到互联网上，方

便学生在课堂以外的非教学时间利用手机、电脑等终端设备，自
由下载浏览查阅，给学生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学生可以在非教
学时间内灵活安排学习进度，也可以利用信息技术随时随地与教
师进行实时与非实时的交流与沟通。

1.2便于师生沟通，搭建互动平台
法学教学的一大特点，就是十分重视表达能力的培养。将信

息技术融于教学中，搭建一个便捷的交流与沟通的平台，不仅可
以改变从前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模式，而且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
积极性与兴趣，提高教学的效果。

1.3提高学习兴趣，夯实知识基地
在教学过程中，任课教师可以将国内外现有较为有影响力、

经常实时更新并有网络教学课件的教学网站推荐给学生，以便于
学生随时登录学习，并自主查阅所需资料和想学的知识点，将其
作为课堂教学外的第二基地，有助于学生掌握知识。

2 法学教学中遇到的问题

2.1机房设备问题
信息技术在法学教学的应用是需要一定设备条件的，目前，

学校的机房数量不足、计算机设备也相对较落后，而且网速有时
也会受到一定限制，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对信息技术应用于法学教
学产生一定的影响。尤其是计算机一般性的问题，很多人没有相
应的知识，更是给信息技术在教学上的应用造成了困难。

2.2教学的质量难以保证
信息技术的应用，使学生能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既学到了知

识，又能与老师实时交流，但学生过多专注于看热闹，教学质量
也会受到影响。这种将信息技术与法学教学有效结合的教学方式
能否让学生适应，学生能否通过这种教学方式提高知识水平，保
证课堂教学质量和效果，这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2.3教师对信息技术的使用技能欠缺
对于网络信息技术，还是需一定的知识来操控和使用的。如

果教师对信息技术掌握和使用的不好或操作失误，就会对教学造
成一定的影响。而如今，信息技术发展很快，许多教师能不能及
时更新和熟练使用信息技术，对信息技术的使用技能欠缺。

3 信息技术与法学教学有效结合的途径

3.1做好资源开发，提升教育质量
做好课程资源的整合、开发与利用是发挥信息技术在法学教

学中作用的关键，而教师在其中担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教师应
进行法学课件开发和课程教育资源的建设，制作一些法学教育辅
助教学片，将抽象的法学原理展示出来，以图文并茂的形式来提
升课堂的生动性和趣味性，使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明显加强，提高
教育质量

3.2建立法学资源数据库

法学作为实践性很强的应用学科，教学目的之一是运用法学
知识解决具体的案件。传统的教学环境是以教材、大纲、课堂为
中心，注重讲授，强调对法条的理解和训练，其基本的教学资源
是教材和法律法规，这样简单的教学资源已经越来越不适合法学
教育的发展。因此我们要建立自己的法学资源数据库，将法学基
础理论类，法学的发展变迁类，法学研究方法类，法学的调查统
计和分析类，法学的文献参考工具类，从国家到地方的现行法律
法规及司法解释，尤其是本省的法规、规章类，法律文书、合同
范本，热点案例类等丰富的资源有效整合，通过网络导航的方式
呈现在教学平台中，使学生们能够从中获得最全面最新的学习信
息。

3.3扩大学校与法院、检察院网站的合作
在法学教学中，老师是教学过程的引导者，但是大多法学

教师都缺乏法律事务经验，更没有太多的法律运作技巧，所以法
学教师在选择案例时，大都是依照自己对法律的学理认识去做选
择，所选择的经常是教程辅导书或是自己想象的案例，这样就造
成学生学到的案例是较为单一的。在信息化环境中，我们要通过
互联网，利用与法院、检察院等司法部门，政法院校网站的合作
改变这种状态。

我们可以与法院、检察院、其他政法院校的网站合作，共享
资源，使所有资源可以得到有效的利用，教师教学的案例可以通
过与法院、检察院、政法院校的网站合作中获得，这样可以使学
生了解到最近的法制动态、最新的法院判例，也更能亲身的感受
理论与实践的差距，使学生加快对知识社会化的过程。

3.4利用BBS实现师生互动
在传统教学模式下，学生因为缺乏自信，不敢主动地参与

问题的讨论，发表自己的看法。BBS能让每一个学生及时、方便
地将自己搜索到的各种信息以文字、图片、影像资料等多种形式
发布，让他人共享，这样每个学生都可以有学习的成就感。运用
BBS进行教学，改变了学生的交流方式，使他们从封闭的师生走
向不必有任何心理压力的广阔学习空间，遇到问题及时与老师交
流，有利于师生相互了解和沟通，有利于主体意识的发挥、参与
意识的提高，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主动学习。

3.5提升教师素质，活用信息技术
教师是教学中的主导者，教师的素质将直接关系到教学的质

量。信息技术虽然能为法学教学提供极大便利，但是前提是教师
能够会用、活用信息技术。为此，学校应组织教师进行信息技术
的培训，认真学习网络教学的相关知识和操作技能，提升信息技
术的应用能力，做到能够娴熟地操作计算机和多媒体设备。

4 结束语

信息技术与法学教学的有效结合，既充分发挥了信息技术的
作用，又能充分挖掘学生的创造力，提高学生的创造意识，训练
和强化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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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信息技术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与工作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信息技术

的应用已拓展到教育教学中，法学教学更应当与时俱进。法学教学如何依托信息技术并将二者有效结合是本文论述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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